【大学生活】

考试作弊谁的错——奖学金评比的思考

（经管练巧春推荐，2016年12月13日）

推荐理由：临近考试月，朋友圈看到许多关于“诚信考试，拒绝作弊”的倡导，不免与同学聊起这个话题，考试中不时也出现或自己亲眼所见平时成绩较好甚至拿奖学金的同学作弊的现象，就想与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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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奖学金评比时，这段时间我原来带的学生也有给我打电话的，其中居多的是曾有作弊行为的学生该不该发奖学金。这儿我暂且不想说奖学金的事，想谈谈考试作弊的事情。

    记得有一个班级的一名学生因为考试作弊被抓了，在处分决定下来以后，我和他谈心，一是开解他的情绪，让他接受并面对这个没有学位的事实；二是帮他出谋划策，争取考一个不需要学位证的硕士研究生。

    因为我一直的观点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既然选择了作弊，你就要有勇气承担这种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所以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不要怪任何人；此外，我一直教育大家，当问题发生时，懊恼和后悔没有任何用处，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必然取消学位的情况下，选择考取一个不需要学位证的硕士研究生是最好的出路。他很容易接受了我第二个观点，但他始终不能面对这个事实，他说其实周围有很多学生作弊，老师都没抓，为什么偏偏抓我，我不服！

    为什么有很多作弊的老师都不抓呢？这个事情究竟是谁的错？按照《违纪处分条例》，凡是考试作弊的学生要给予记过处分，而根据《学籍管理规定》，凡是因为考试作弊受到记过以上处分者不授予学位，也就是考试作弊被抓住就等同于没有学位，惩罚不可谓不重，学校整肃学风、考风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按道理讲，大家应该都不敢作弊了，因为作弊的风险太大了，如果大家都不作弊，考风变好了，学风也应该变好了。但实际效果如何呢？

    还是有很多同学作弊，为什么？因为惩罚太严厉了，在基层反而没办法执行。我也曾经接触过几个因为考试作弊被开除或记过的学生，给老师下跪的有，甚至连父母也是给老师下跪、求情，那情景让人心酸，真是于心不忍，但制度横亘在那里，没有人可以逾越。人心都是肉长的，都是自己的学生，谁忍心抓他们，因为这样可能毁掉他们的一生。特别是抓住考试作弊同学的监考老师，学生根本不可能放弃让老师放他一马的机会，缠着老师求情，在那一刻老师就是掌握着生死予夺的大权，所有的焦点都在老师的一念间。可老师怎么办，可谓是怎么做都是错！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老师不敢抓作弊了，于是考试作弊蔚然成风，一般看来，大一的学生没有作弊的，因为通过炼狱般的高考上了大学，这些学生没有作弊的习惯，但是随着年级的提高，大家会发现这个环境实际上对作弊有一定的宽容性，于是就有人试图投机取巧，而慢慢的就会引发大家的效仿，因为遵守秩序的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别人作弊而你不作弊，你就吃亏了，辛辛苦苦一学期还不如你这一个半小时考的分数高，于是大家都开始作弊。

    然而当多数的人都开始作弊时，就有可能突破了监考老师的底线了，老师就会想，你们也太疯狂了，简直是肆无忌惮，于是要抓两个特别不长眼色的杀鸡儆猴。而被抓到的同学就会感觉特别冤枉，因为破坏规则的人太多了，甚至我是因为第一次作弊，业务不熟练才被你抓到，而那些经常破坏规则的人并没有收到惩罚。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方是受益者，当你决定考试作弊行为的开始，你已经突破了你作为一个学生应该遵守的学术道德底线，而且也减少了你攻读大学的收益，因为你上大学的目的是来提高自己的学识、能力、素质的，考试作弊或许有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但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但是问题在于，当破坏规则的人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惩罚，破坏规则的人就会获得额外的收益，因为他以前学习的收益已经是固定的了，作弊对他而言只有收益，而遵守规则的同学就感觉利益受到了损害，也要破坏规则，制度就形同虚设了。

    而老师呢，抓到一个学生以后，固然执行了学校的制度，但学生的不理解和学校赋予他的权力把他自己也推到了风口浪尖，而且后续的补考出题，考试，批卷子，录成绩都是老师自己的事情，我又何苦来哉呢？

    所以考试作弊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制度缺乏执行力，制度本身存在合理性的缺陷。试想，如果考试作弊后成绩判为0分，不允许补考，只能进行重修，而且因考试作弊被抓的学生所交的重修费可以提高一倍，而额外的重修费可以拿出一部分奖励监考老师的尽职尽责，补贴任课教师的额外工作，这种惩罚力度学生可以接受，老师敢于执行，我们不敢说没有作弊的了，但是我们的监考老师敢抓作弊的了，是不是风气为之一肃。

当然，文章写到这里，还有几句话要给同学们讲，在制度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不要作弊，为什么？第一，考试作弊被抓到的风险不是你能够承受的？第二，你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考试作弊能帮你实现吗？第三，能够在别人作弊时坚守自我的道德底线本身就是对自我的最好褒奖，是对自我素质的修炼和提升。
（推荐者注：本文来自人人网-分享日志-热门日志，原注来源：朱庆豪的日志，作者：朱庆豪）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6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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